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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視覺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31 日文參字第 0973133308 號令頒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02 日文參字第 0983420015 號令修訂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文參字第 10120079966 號令修正，並自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0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8 日文藝字第 1022038970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7 日文藝字第 10530294821 號令修正部分規定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1 日文藝字第 10630251432 號令修正部分規定 

一、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健全視覺藝術生態，均衡各類藝術發展，建立臺灣美術史料 

  主體論述，培育當代藝術專業人才及團體永續經營，特訂定「文化部視覺藝術類補助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計畫類 

經政府機關許可登記或立案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大專院校、美術類博物館、從

事文化藝術事業之出版機構等團體或組織。 

 （二）營運類 

經政府機關許可登記或立案滿一年且具固定專職人力一人以上，經營或從事視覺藝

術事務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團體等非營利組織。 

三、補助內容：凡於國內辦理並符合下列之一者，得申請補助。 

（一）計畫類 

     1.國際型藝術展覽、視覺藝術研討會。 

     2.視覺藝術類節慶活動、雙年展、年會及美術競賽等。 

     3.藝術史料研究、資料庫、視覺藝術人才培育、藝術評論及視覺藝術類出版等計畫。 

（二）營運類 

長期從事視覺藝術相關之創作、策展、研究、推廣等非營利組織營運發展。 

四、補助金額：  

（一）計畫類 

計畫所需之部分經費項目等經常性支出，但不包括受補助單位之人事行政管理費及

電腦軟體建置等資本門支出。每案補助金額上限為全案總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 

（二）營運類 

補助視覺藝術團體推動年度計畫之專職人員薪資、行政管理費、場所租金等。每案

補助金額上限為全案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五、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計畫類：每年分二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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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一期收件期間為當年度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止（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

次一上班日），受理次年度一月至六月所辦理之活動。  

  2.第二期收件期間為當年度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止（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一

上班日），受理當年度七月至十二月所辦理之活動。 

  3.計畫確有跨年度執行實際需求者，得研提跨年度計畫，並以二年為限。申請單位

應於第一年度研提整體計畫、計畫期程、分年計畫構想及分年經費；經審核通過

後，簽訂契約依約辦理，並於第一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提送下一年度執行計畫，

由本部審查同意後核予經費。 

（二）營運類： 

      每年一期，收件期間為當年度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止（如遇例假日，則順延

至次一上班日），受理次年一月至十二月營運計畫。 

（三）申請單位應於本部公告辦理期間內檢具補助申請表（表格如附件）、證明文件及計

畫書一份，以掛號寄送或專人送達本部提出申請。(收件日期認定方式：郵寄者以

寄件郵戳為憑；專人送達者以本部收文登錄日期為憑，並應於本部上班時間內至下

午六時送達，逾期送達者，不予受理。) 

（四）本部收受之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給予補助，均不予退件，申請單位亦不得要

求退還。 

六、評審及審查時間： 

（一）本部得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評審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及補助金額。評審小

組於聘任委員前，告知將公開評審委員名單，並請其填具同意書同意公開。評審委

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二）申請營運類補助者，必要時得安排到部進行簡報，時間另行公布。 

（三）評審標準：就計畫主題及內容之重要性、完整性及具體可行性，經費編列合理性及

計畫之效益性等綜合考量。 

（四）各申請案之審核結果，本部將於核定後正式函知申請單位當期補助公告結果，並將

評審委員名單及審核結果另行公布至本部網站。惟相關補助金額需俟立法院預算審

議結果而定，本部得視實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助。 

（五）同一單位申請「計畫類」案件，每年至多補助兩案。 

七、撥款及核銷： 

    （一）同意補助之申請案，本部於計畫執行結束後採一次撥款方式辦理；如因案件特殊， 

得敘明理由申請分期撥款。 

（二）受補助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結束一個月內，將收據、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效益評

估表、成果報告書紙本等（含電子檔）函送本部，俾憑辦理核銷撥款。計畫執行完

畢時間為十二月者，受補助者應於十二月十日前辦理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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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款達新臺幣一百萬元（含）以上之案件及跨年度計畫，其撥款事宜應簽訂契約

依約辦理，受補助之單位應於核定補助後檢送修正計畫書送本部辦理簽約事宜。 

  （四）受補助單位之效益評估表，本部將於年度終了公告於本部網站。 

八、有關個人所得之稅負，應按規定扣繳（常任執行者依月份，臨時雇用者依次數），並於勞

務報酬數據上註明扣繳稅額，於送本部核銷經費時應檢附扣繳稅額繳款書影本，未檢附者

不予核銷。 

九、本項補助款應依預算科目核實動支，所送核銷之原始憑證支用內容及單據（發票、收據）

日期應與活動執行期間相符，並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收支結算如有賸餘，應按比例繳回本部。 

十、考評： 

  （一）核定補助之案件，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本部得就計畫之執行進行考評，並列為

未來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並應依原計畫編列預算確實執行，不得任意變更用途。

經核定之補助案，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應即函報本部核准。 

（三）本補助款計畫相關文宣資料（包括邀請函）除合約另有規定之外，應於明顯處載明

本部為指導贊助單位，相關宣傳、記者會、座談、研習、演講及開閉幕式等重要場

合，應於活動二週前通知本部。 

  （四）補助案件評審結果、評審委員名單與補助經費運用之執行督導事宜，應建立專責人

員或內部管理小組落實資訊透明公開制度。 

十一、本部為推動具有特殊藝術性及時效性之活動，得依實際需要專款補助相關計畫。 

十二、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同一案件已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或本部

附屬機關補助者，本部不再重複補助。 

十三、申請者如有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 

項，並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十四、本要點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或由本部解釋之。 

 

 

 

 

 

 

 

 


